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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和元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

带法律责任。 

 

一、关联交易概述 

（一）关联交易概述 

本次关联交易是偶发性关联交易。 

公司实际控制人张中洋、李红艳为公司向吉林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松原分行申

请 2800 万存量流动资金贷款提供连带保证担保。张中洋、李红艳以自有房产（不

动产登记号：【吉（2018）松原市不动产第 0023272 号】）为公司向吉林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松原分行申请 2800 万存量流动资金贷款提供抵押担保。张中洋、李红

艳不要求公司提供反担保或支付担保费用。 

公司实际控制人张中洋、李红艳为本次全资子公司吉林元和元生物工程有限

公司向吉林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松原分行申请 7000 万项目贷款提供连带保证担

保，并由李红艳以其持有的公司 1452.00 万股(占总股本 13.811%)股票，张中洋

以其持有的公司 4739.20 万股（占公司总股本 42.695%）股票质押提供补充担保。

张中洋、李红艳不要求公司提供反担保或支付担保费用。 

 

（二）表决和审议情况 

2018 年 12 月 6 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公司、

公司实际控制人为公司向吉林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申请 2800 万元流动资金贷款提

供担保暨关联交易》议案、《关于公司、实际控制人为全资子公司向吉林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申请 7000 万项目贷款提供担保构成关联交易》议案，表决结果：5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关联董事张中洋、李红艳回避以上两议案的表决。

以上议案尚需提交公司 2018 年第六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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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本次关联交易不存在需经有关部门批准的情况 

二、关联方介绍 

（一）关联方基本情况 

1. 自然人 

姓名：张中洋 

住所：松原经济技术开发区镜湖波尔多小区***号 

 

2. 自然人 

姓名：李红艳 

住所：松原经济技术开发区镜湖波尔多小区***号 

（二）关联关系 

张中洋持有公司 4739.2 万股，占公司股份 42.695%，为公司控股股东；李红

艳持有公司 1452 万股，占公司股份 13.081%。张中洋与李红艳系夫妻关系，两

人合计持有公司 55.776%的股份。同时，张中洋担任公司董事长，李红艳担任公

司董事，两人能够对公司的经营决策产生重大影响，因此张中洋、李红艳为公司

的共同实际控制人。 

 

三、交易的定价政策、定价依据及公允性 

（一）定价政策和定价依据 

张中洋、李红艳为公司及子公司向银行申请的贷款提供连带保证担保及股权

质押担保，张中洋、李红艳以自有房屋为公司向银行申请贷款提供抵押担保，不

要求公司提供反担保或支付担保费用，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公司股东利益的行为。 

 

四、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公司于 2018年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及 2018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

议通过了《关于再次使用吉林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贷款的议案》（公告编号：

2018-036、2018-040），根据吉林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的统一授信管理要求，吉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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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松原分行（以下简称：松原分行）给予公司综合授信 9800 万

元，存量流动资金贷款 2800 万元，新增项目贷款 7000 万元，公司之前向吉林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小企业金融服务中心（以下简称：小企业中心）的流动资金贷款

2600 万和吉税贷贷款 200 万元共计 2800 万元转入松原分行的综合授信内，经办

银行由小企业中心变更为松原分行，公司会协调银行相关部门完成对小企业中心

全部贷款的还款工作，并重新向松原分行申请流动资金贷款 2800 万，贷款期限：

一年，贷款利率：不超过人民银行基准利率上浮 50%，抵押物：公司自有房地产。

实际控制人张中洋、李红艳为公司向松原分行申请 2800 万流动资金贷款提供连

带保证，实际控制人张中洋、李红艳以自有房产（不动产登记证号：【吉（2018）

松原市不动产第 0023272 号】）为公司向松原分行申请 2800 万元流动资金贷款提

供抵押担保。 

根据公司 2017 年第一次股票发行方案，该次发行之募集资金用于公司全资

子公司吉林元和元生物工程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子公司”）长春新区北湖

科技开发区动物用新型疫苗研发生产基地建设及设备（以下简称“项目”）投入、

偿还该项目前期投入借款，预计投入 10,940.00 万元，根据信息产业电子第十一

设计研究院科技工程股份有限公司提出的《吉林元和元动物用新型疫苗研发生产

基地项目设计费及投资估算》，募集资金不足以完成项目建设，发行方案中也明

确说明剩余资金由公司以自有资金、银行贷款等方式筹集。 

现子公司拟以其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吉（2017）长春市不动产权第 0020895

号】及地上在建工程等作为抵押担保方式向吉林银行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松原分行

申请项目贷款 7000 万元人民币，贷款用途：采购原材料及项目建设。贷款期限：

五年。贷款利率：人民银行基准利率上浮不超过 50%。公司为子公司提供连带保

证，实际控制人张中洋及配偶李红艳为提供连带保证担保，并由李红艳以其持有

的公司 1227.00 万股（占公司总股本 11.054%）股票质押提供补充担保，张中洋

以其持有的公司 4739.20 万股（占公司总股本 42.695%）股票质押提供阶段性担

保。 

 

五、关联交易的目的及对公司的影响 

（一）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公告编号：2018-075 

从公司实际经营情况出发，银行流动资金贷款有利于公司补充经营流动性，

项目贷款有助子公司顺利完成新基地的建设，保证未来公司产品的顺利落地及扩

大产能。公司实际控制人自愿为公司提供连带责任、抵押担保和质押担保且不收

取任何费用，有利于公司发展，具有必要性。 

 

六、备查文件目录 

《吉林和元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 

 

 

 

 

 

吉林和元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8 年 12 月 6 日 

 


